
关于贝德美品牌在中国化妆品行业市场地位的调研结果说明

各会员单位，行业同仁及社会各界人士：

中国香料香精化妆品工业协会受浙江孕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委托，对该公司所属贝德美

品牌在中国化妆品行业的市场地位开展独立调研。本协会已于 2025 年 5 月完成调研工作，

现将结果公告如下：

一、根据 2020 年 6 月 16 日国务院发布的《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》,化妆品是指以涂擦、

喷洒或者其他类似方法，施用于皮肤、毛发、指甲、口唇等人体表面，以清洁、保护、美化、

修饰为目的的日用化学工业产品。

根据这一定义，中国香料香精化妆品工业协会按照《中国化妆品产业数据统计规范》团

体标准要求，统计调研了 2024 年度在中国大陆地区（不含港澳台）有销售额的化妆品品牌

共 39390 个。符合《中国香妆协会化妆品企业和品牌市场地位评价方法》对调研样本数的要

求。

二、通过公开信息收集与数据分析、企业实地走访、专家组开展交叉验证等多元化调研

方式，依据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各化妆品品牌在中国大陆地区（不含港澳台）

的零售数据，按零售规模占比 70%权重，产品创新和文化沉淀、行业影响力、经营稳定性等

"品牌沉淀"指标占比 30%权重进行综合价值评价。最终确认：贝德美品牌名列 2024 年度中

国化妆品品牌前 50 名。

特此公告。

中国香料香精化妆品工业协会

2025 年 7 月 17 日



附件 1：贝德美中国化妆品品牌 50 强市场地位声明

附件 2:中国香料香精化妆品工业协会《市场地位声明》使用说明

根据《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》及行业自律要求，中国香料香精化妆品工业协会(以下简

称"协会")就《市场地位声明》的使用规范作出如下说明：

一、声明有效期

1、本声明自颁发之日起生效，有效期 12 个月。逾期未续期的声明结论，因市场环境变化可

能不再具备客观参考价值。

2、需延长有效期的企业，应向协会提交书面申请并附最新市场数据以供复核。

二、合规使用要求

企业引用本声明进行市场宣传时须严格遵守以下规定：

1、必须与协会出具的完整研究报告配套使用，不得单独展示声明文件；

2、须完整引用声明正文及注释内容，确保结论表述的严谨性；

3、宣传内容应符合《反不正当竞争法》要求，禁止：

篡改、断章取义或夸大声明内容

将声明与未经核实的宣传材料并列使用

在促销活动等场景中误导性展示

三、违规处理机制

对违反使用规范的企业，协会有权：

1、撤销声明授权；

2、要求立即停止使用协会名称、标识等知识产权；

3、纳入行业信用档案并通报监管部门；



协会呼吁全体会员单位共同维护化妆品行业健康有序的市场环境。


